98年度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成效重賞重罰獎懲原則一覽表

	區分
	98年度公共建設類施政計畫及其所屬工程（工程會「公共建設督導會報」列管計畫）
	98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(特別預算)及其所屬工程
	97年度「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」補助地方公共建設計畫(特別預算)工程
	97年度風災復建工程（行政院補助各縣市政府部分）

	考核對象
	1.計畫-計畫主辦機關首長、相關主管及承辦負責人員。
2.工程標案-工程主辦機關相關主管及承辦負責人員。
3.管考-各機關管考人員得就管控計畫整體執行成果，比照辦理。
	1.工程標案-主辦機關（縣市政府及所屬單位或鄉鎮市區公所）相關主管及承辦負責人員。
2.管考-各機關管考人員得就管控工程整體執行成果，比照辦理。

	考量因素
	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、工程規模、前置作業、施工進度、品質查核等第、竣工日期、竣工進度、驗收結算時間、有無死亡勞安事故等。
	工程規模、品質查核等第、竣工日期、竣工進度、驗收結算時間、有無死亡勞安事故等。
	與97年度擴大內需方案同，並增加考量「發揮設施功能」。

	獎勵標準
	計畫
1.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90%-95%，最高記功2次。
2.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95%以上，最高記大功1次。

工程標案
98年度內竣工且實際竣工超前10%以上且竣工後2個月內驗收付款：

1.契約金額5千萬元以上，最高記功1次。
2.契約金額未達5千萬元，最高嘉獎2次。
	計畫
1.全年度特別預算執行進度80%-90%，最高記功2次。
2.全年度特別預算執行進度90%以上，最高記大功1次。

工程標案
與98年度公共建設類施政計畫相同。
	工程標案
契約金額5千萬元以上，98年6月底前竣工，且實際竣工超前10%以上、竣工後2個月內驗收付款，最高記功1次。
	工程標案
與97年度擴大內需方案同，增列「且發揮設施功能」，最高記功1次。

	懲處標準
	計畫
1.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未達60%，至少記過2次。
2.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60%-70%，至少記過1次。
3.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70%-80%，至少申誡2次。
4.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80%-90%，至少申誡1次。

工程標案
1.逾期決標，加計不可抗力因素後仍逾期限者，至少申誡1次。
2.98年度內竣工實際竣工日期扣除不可抗力因素後，實際竣工仍落後10%以上，或竣工逾2個月仍未驗收結算且無特殊因素者：

(1) 契約金額5千萬元以上，至少申誡1次。
(2) 契約金額未達5千萬元，至少申誡2次。
	計畫
1.因違法失職致全年度預算執行進度未達80%時，移送監察院調查懲處。

2.無違法失職而預算執行進度未達60%，至少申誡1次。
3.除前開規定外，非工程類計畫目標達成情形加權平均後，未達80%者，至少申誡1次。
工程標案
與98年度公共建設類施政計畫相同。
	工程標案
1.契約金額未達1千萬元，扣除不可抗力因素後，仍逾98年6月底或竣工逾2個月仍未驗收結算，至少申誡1次。
2.契約金額1千萬元以上，仍逾98年12月底竣工，或竣工逾2個月仍未驗收結算，至少申誡1次。
	工程標案
1.未於核定期限前竣工，且未申請展期獲准者，取消補助。
2.扣除不可抗力因素後，仍逾期竣工或竣工逾2個月仍未驗收結算：

(1) 契約金額1千萬元以上，至少申誡1次。
(2) 契約金額未達1千萬元，至少申誡2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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